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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立法研究”专题导言
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的重要见证。 守护古籍使

中华文脉恒久传续、开发古籍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利用古籍使文化基因深植国人心灵,是古籍工作者

一以贯之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
党和国家一贯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我国图书馆界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对古籍的开发利

用。 古籍的普查登记、分级保护、抢救修复、整理出版,使千华册府再焕勃勃生机、文脉溢彩流光;古籍的

展览展示、数字再生、研究推广、活化利用,让人们在美轮美奂的震撼中礼敬先贤、涤荡心灵;古籍开发与

利用中的新技术应用,使公众在体验数字技术的同时,得以更真切地领略古籍之美、享受文化滋养,实
现了古籍工作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但毋庸讳言,当前大多数古籍由于各种原因仍然处于原件被限制使用,同时又缺乏再生性替代版

本可以使用的境地,造成了一方面古籍工作高歌猛进,一方面古籍藏用矛盾益发突出的现状。 现有的

《文物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等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古籍保护,但《公共图书馆法》立足于充分发

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职能,提倡古籍的服务利用;《文物保护法》则重点关注包括古籍在内的文物保护,
限制其原件利用。 这种矛盾使古籍的保存保护和开发利用陷入两难。 此外,两法均缺乏适应于古籍特

性的针对性规定,无法全面覆盖古籍的存藏服务、整理出版、研究利用、宣传推广等各个环节和领域。
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古籍领域专家学者与从业人员呼吁古籍保护立法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在此

背景下,受有关部门委托,2022 年 8 月,国家图书馆研究院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联合启动了古籍

保护立法研究项目。 考虑到古籍兼具文物属性和文献属性,项目组首先确定的研究思路就是通过立法

规范古籍工作,将“藏用并重”确立为古籍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树立覆盖古籍工作全流程、各领域的

“大保护”理念,建立区别于一般文物保护的管理与服务兼备、保护与利用统一的古籍保护工作制度。
为此,项目组将研究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古籍的特性出发,为平衡好古籍的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找出立法路径;二是深入分析当前古

籍工作法律制度体系、标准体系及其在面对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实践时存在的不适应,探究现行法律政

策空白;三是通过文献调研、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形式,系统梳理学界和业界对古籍保护立法

的切实需求,研究符合现实需求的法律框架及其主要内容;四是从古籍保护工作实践出发,识别出行之有

效的、值得固化为法律规定的经验与做法;五是对业界普遍关注的古籍分级保护制度、古籍工作的人才保

障机制与经费保障机制等重点问题,以及古籍保护工作的跨部门跨系统合作不畅,古籍数字化、影像出版

等工作统筹协调规划机制不健全,古籍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古籍开发利用难度大途径少,古籍内容的

挖掘研究与整理出版的相关方权益不清等痛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并提出法律层面可能的解决办法。
本专题的五篇论文即为上述研究的部分成果,聚焦古籍保护法治、古籍分级保护制度、古籍保护与

开发利用的关系、古籍保护经费保障机制和古籍工作专业人才保障机制,对现状和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并提出相应立法建议。 我们期待更多专家学者和古籍工作者能够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深入考察研究

古籍保护工作,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养料丰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成果。 同时,我们也期待项目的研

究与思考能够应用于国家与地方立法实践,推动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申晓娟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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